荷香怡抑菌液产品推广合作协议

甲方：杭州康雅达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甲方) 
乙方：上海麦田公共关系咨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乙方)
鉴于甲方产品推广需要，甲方欲将推广活动深入至爱康国宾健康管理（集团）有限公司旗下的爱康国宾体检中心，并直接触及精准客户，甲乙双方通过友好协商，就目标产品推广与乙方进行合作达成如下一致意见：

一、推广合作资质条件

1、甲方系一家依法设立的从事消字号抑菌液产品生产和销售的公司。为提升产品品牌价值，扩大市场占有率，提高使用者忠诚度的目标，甲方委托乙方在本协议指定服务范围内为甲方提供“荷香怡私密抑菌液”产品的推广服务。

2、乙方系一家依法设立的从事咨询、市场营销策划等业务的公司，拥有良好的营销推广能力，可以帮助和配合甲方更好的拓展业务与市场。乙方保证依法和遵守相关服务行为准则在甲方指定服务范围内提供产品推广服务。
3、除本协议所列双方各自独立的权利义务外，甲乙双方之间不存在商业合伙或者雇佣关系，亦不相互隶属。除非经由对方书面授权，双方不得以对方、对方关联公司名义承担或者使对方、对方关联公司受制于约束及义务。双方对一切行为自行、独立承担全部的经济、法律责任，与对方无关。
推广目标及要求

1、推广目标：加深消费者对荷香怡私密抑菌液产品的认识，提高甲方公司整体品牌知名度，促进荷香怡私密抑菌液产品的销售。

2、目标产品:荷香怡私密抑菌液

3、推广目标终端:爱康国宾健康管理（集团）有限公司旗下的爱康国宾体检中心（以下称“爱康国宾”）
4、推广方式:由乙方对接爱康国宾作为合作客户，并由合作客户向精准消费者推广目标产品进行体验。

推广合作期限

双方的合作期限为2024年8月1日起至2034年7月31日止。合作期满后，双方如继续合作，应另行签订协议。

合作模式

1、甲方同意在爱康国宾旗下各分支机构内部署专属二维码，以追踪门店活动开展进度情况，包括领取及复购行为。

2、此外，甲方将负责在甲方运营的有赞商城管理平台为乙方创建并配置相应的管理权限账户，确保乙方能够访问并查询与本次推广活动相关的售后服务数据及业绩表现。
合作费用及利润支付

1、甲方应于本合同签订后【30】日内向乙方支付30000元的物料设计服务费。
2、甲方将按照乙方的推广成果计算乙方的合作利润，乙方的合作利润的计算标准如下:

	收入
	乙方的合作利润

	甲方于有赞商城上对由乙方开发的合作客户相关的消费者产生的目标产品的收入
	税前产品价格总收入*25%


合作利润的结算:双方以自然月为结算周期，每月12日为账单核对日期（如遇节假日延后3天），甲乙双方于核对日期内核对上月成交账单，经双方书面确认后视为完成账单核对。结算款经双方书面确认后，甲方应于每月15日前向乙方进行结算并支付上月结算款。如对部分数据存在争议，双方友好协商，协商不一致以乙方后台数据为准，且则不影响其他部分的结算及支付。乙方在足额收到甲方支付的款项后向甲方出具等额发票。 
乙方收款的银行账号

	户名
	上海麦田公共关系咨询有限公司

	开户银行
	交通银行上海徐汇支行

	账号
	310066179018800063802


甲方开票信息如下：

	单位名称
	杭州康雅达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纳税人识别号
	91330185MABUB0UH4N

	开户银行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临安支行

	银行账号
	358530100100406557

	地址
	浙江省杭州市临安区青山湖街道市地街33号5号楼308-1676室


六、甲方的权利和义务

1、甲方有权要求乙方使用合法的手段推广目标产品。

2、甲方有权要求乙方提供推广目标产品必要的市场信息。

3、甲方应按照乙方开发市场的合理要求免费向乙方提供推广目标产品及相应的推广材料（包括但不限于试用产品等，以下简称“推广材料”）。前述推广材料的所有权归于乙方，乙方有权自行根据推广方式进行使用。
4、甲方提供给乙方的推广材料必须符合国家相关的法律法规，不会侵犯任何第三方的权利（包括但不限于第三方知识产权权利、商业秘密等）；如甲方违反前述约定，引致任何纠纷的，应由甲方负责解决，且甲方应赔偿由此给乙方造成的一切直接和间接损失。
5、甲方负责为乙方提供产品策略及相关市场活动支持，为乙方销售人员提供产品培训等。

6、甲方应在规定的时间内支付乙方推广服务费。
7、甲方应保证对其品牌享有知识产权或相应许可证明的许可使用权，甲方应提供合规的产品资料、产品及服务，并保证甲方提供的资料、产品及服务不侵犯任何第三方之合法权益，否则因此产生的一切责任及赔偿概由甲方自行承担，乙方有权要求甲方赔偿乙方及乙方客户因此产生的任何直接或间接损失（包括但不限于乙方经营损失、预期利益、第三方向乙方及乙方客户主张违约责任产生的损失、乙方及乙方客户为消除影响而产生的费用等），且乙方有权视情况自行决定单方解除本合同。
8、甲方应保障其产品及服务的质量，对甲方的产品及服务负责，如因甲方所提供之产品及服务存在任何质量问题等原因，造成任何第三方人身损害或财产损失的或导致第三方（包括但不限于乙方客户）产生投诉、纠纷或其他任何争议的，因此产生的一切责任及赔偿概由甲方自行承担，同时乙方有权要求甲方赔偿乙方及乙方客户因此产生的任何直接或间接损失（包括但不限于乙方及乙方客户经营损失、预期利益、第三方向乙方及乙方客户主张违约责任产生的损失、乙方及乙方客户为消除影响而产生的费用等），且乙方有权视情况自行决定单方解除本合同。
9、甲方及其工作人员不得以任何方式进行违规操作或存在违反乙方及乙方客户管理规定的行为，包括但不限于甲方私下与乙方客户对接、作出承诺或利益交换等行为影响乙方正常服务，否则因此对乙方造成的一切损失（包括但不限于乙方及乙方客户应该项目产生的预期利益损失、乙方及乙方客户的声誉损失等）概由甲方承担。甲方应当配合乙方采取相应的措施对甲方进行调查，乙方有权根据调查结果采取必要的纠正措施，包括但不限于警告、终止合作关系以及采取法律措施追究甲方的违法违规行为。
七、乙方的权利和义务

1 、乙方有权根据目标市场状况自行并自主决定推广产品的活动及展现的形式。乙方有权在推广过程中加入健康知识、医疗常识、医患教育信息及其它宣传推广内容等。甲方应当向乙方提供宣传及推广过程所需物料（证照资料、产品资料、营销指导方案、管理体系资料等），积极协助乙方进行推广活动等。
2、协议期满后，在同等条件下乙方具有优先签订续签新的协议的权利。

3、乙方有义务定期报告目标产品在目标市场的推广状况，对于市场影响较大的事件应随时向甲方进行报告。

4、乙方在开展推广服务的过程中不得扰乱目标产品的市场秩序。

5、乙方在推广目标产品的过程中应使用甲方指定的推广材料，乙方自行制作或者委托第三方制作的推广材料必须经过甲方认定方可使用。

6、乙方在开展推广服务的过程中要严格遵守国家相关的法律法规，如果乙方出现违反国家相关法律行为，由乙方承担相应法律责任。给甲方造成直接损失的，还应赔偿甲方的直接损失。

八、商业机密

1、甲乙双方均有责任对本协议进行保密。

2、甲乙双方在推广服务过程中取得的对方有关目标产品、市场等任何信息(包括但不限于一方主动提供的信息、在推广服务过程中获取或形成的信息、通过第三方购买的信息等)，未经过对方书面同意，任何一方不得向任何第三方透露。

3、乙方保证乙方在推广服务过程中信息的获取或成果的形成不会侵犯任何第三方的合法知识产权，如乙方违反上述保证内容被任何第三方提出权利主张或要求导致甲方遭受直接损失的，乙方应就直接损失承担赔偿责任。

4、甲乙双方应采取必要措施确保其参与项目的人员也遵守上述保密和知识产权条款。如任何一方违反上述条款，守约方有权要求违约方赔偿由此给守约方造成的全部损失。

5、本协议的保密期为永久，不因本协议的无效、终止、解除而终止。

九、违约责任

1、除本协议另有约定外，如一方违反本合同中所规定的义务，违约方在收到守约方中要求纠正其违约行为的书面通知之日，应停止其违约行为，并在7日内赔偿守约方因此受到的所有损失（包括但不限于一方为维护合法权益而支出的律师费、调查取证费、差旅费、公证费等）。如违约方继续进行违约行为或不履行其义务，守约方除就其所有损失而获得违约方赔偿外，亦有权提前终止本合同。
2、甲方应当依照本协议的约定及时向乙方支付费用。如甲方未能及时付款的，每逾期一日，应当每日按照逾期金额万分之五的标准向乙方支付逾期支付滞纳金；逾期超过5日的，除前述滞纳金外，乙方亦有权单方解除本合同，并要求甲方向乙方支付【20】万元的违约金，并赔偿乙方因此产生的全部直接或间接损失。
十、不可抗力

1、双方中的任何一方遭遇如战争、火灾、台风、洪水、地震或其他被双方共同认为属于不能预见且不能避免的情形，受不可抗力影响的一方应将尽快通知另一方，且在不可抗力结束后尽快向另一方提供有关机构出具的证明。

2、如遇到不可抗力情形本协议的执行应于推迟或停止，协议的期限将相应顺延或终止，且遇受不可抗力的一方免于向对方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本协议由于不可抗力而顺延的，顺延的时间由双方根据实际情况协商确定。

十一、其他

1、双方因展行本协议而产生的争议应通过协商解决，甲乙双方协商未能解决的，任何一方均可向乙方所在地人民法院起诉。败诉方将承担胜诉方包括律师费、鉴定费、公证费、保全费等费用在内的所有诉讼费用。
2、本协议一式两份，甲乙双方各持一份。本协议自双方签字盖章后生效。

甲方: 杭州康雅达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乙方：
代表签字：                          代表签字：

2024年8月1日                      2024年8月1日

